
系所組別 缺額 備取生遞補名單 備註

1 企業管理學系甲組 1 備取36 洪〇芳
甄備23 范〇瑜 自願放棄 名額流

用

2 企業管理學系乙組 0

3 企業管理學系第二碩士組(在職生) 0

4 企業管理學系經營管理組(在職生) 0

5 會計學系 0

6 統計學系 1 備取18 林〇宸
甄備12 連〇宥 自願放棄 名額流

用

7 金融與合作經營學系 0

8 國際企業研究所 0

9 資訊管理研究所 0

10 法律學系基礎法學組 0 已無候缺

11 法律學系公法學組 0

12 法律學系民事法學組 0

13 法律學系刑事法學組 0

14 法律學系財經法學組 0

15 法律學系國際法學組 0 已無候缺

16 法律學系法律專業組 0

17 經濟學系 1 備取20 董○豪 正取6 郭○琳 自願放棄

18 社會學系 0

19 社會工作學系 5 已無候缺

20 犯罪學研究所 0

21 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甲組：公共行政組 0

22 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乙組：公共政策組 0 已無候缺

23 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丙組：政治經濟與政府組 0 已無候缺

24 財政學系 2 已無候缺

25 不動產與城鄉環境學系 0

26 都市計劃研究所 0

27 自然資源與環境管理研究所 1 備取3 郭〇潔
甄備2  洪○綺 自願放棄 名額流

用

28 民俗藝術與文化資產研究所(一般生) 0 已無候缺

29 民俗藝術與文化資產研究所(在職生) 0 已無候缺

30 中國文學系 1 已無候缺

31 歷史學系 3 已無候缺

32 電機工程學系甲組：晶片設計組 0

國立臺北大學114學年度碩士班一般入學考試備取生第4次遞補名單（114.6.10公告）

※報到注意事項請務必詳細閱讀：

一、本校簡章已明定報到方式為「通訊報到」(郵戳為憑)，故不提供現場報到。以下備取生遞補名單欄所列之備

取生，請依下列規定時間辦理通訊報到，本校不再另行個別通知；逾期未完成通訊報到者，以自願放棄入學資格

論，事後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任何補救措施。

二、各系組如因正取最後一名同名次者超過二人，以致於正取生人數超過招生名額時得增額錄取，惟遞補須待報

到人數少於原招生名額後，始得開始遞補，且報到人數不得多於「原招生名額」數。備取名次相同時，遞補時將

同時通知報到，若因此超過招生名額數時得增額錄取，惟後續遞補須待報到人數少於原招生名額後，始得再行遞

補。

三、依據不動產與城鄉環境學系系所分則備註二:「各專業考科至少錄取到考名額 1 名。備取生將列專業考科備

取名次及總成績備取名次，若個別專業考科報到人數為 0 或全數放棄，優先由該專業考科備取生依序遞補。」

四、通訊報到時間：114年6月19日（星期四）前

五、聯絡電話：02-86741111分機66119

※報到作業說明：請參考114學年度碩士班一般入學考試備取生候補意願填寫及遞補通訊報到作業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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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電機工程學系乙組：系統工程組 2
備取10 謝〇宇

備取11 鄭 〇

甄正1  鄒○宏 自願放棄 名額流

用

甄正3  黃○齊 自願放棄 名額流

用

34 通訊工程學系 0

35 資訊工程學系 1 備取19 林〇奎
甄正17 李〇隅 自願放棄 名額流

用


